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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管理主体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新政办发〔2025〕44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治区深入推进国有农用地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新自然资发〔2026〕21号)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国有农用地发包及经营管理，明确权责关系，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就本县国有农用地发包管理主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统一管理、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原则，乌恰县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农用地(包括国有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已依法确定给村集体使用和农垦用地的国有农用地除外)发包活动，必须由依法确定的统一发包主体组织实施。未经乌恰县人民政府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包国有农用地。
二、国有农用地发包主体的明确
乌恰县自然资源局、乌恰县林业和草原中心为乌恰县国有农用地(包括国有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已依法确定给村集体使用和农垦用地的国有农用地除外)的统一发包主体，依法履行国有农用地发包、合同监督管理、承包费催缴等职责。结合实际，依法委托乌恰县产投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或合同，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三、发包主体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发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将国有农用地纳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统一交易，组织公开发包工作。
(二)签订合同。使用自治区统一制定的示范文本与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三)监督管理。对承包方依法使用土地、履行合同约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防止擅自改变土地用途、非法转包等行为。
(四)费用收缴。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收缴承包费，确保按规定缴入国库。
(五)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国有农用地“一地一档”,对发包资料、合同文本、缴费票据等规范归档。
(六)纠纷调处。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处理工作。
四 、其他事项
本公告发布前，已由其他主体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在合同期内继续有效；合同到期后，须按本公告确定的发包主体重新签订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规发包国有农用地的，可向县自然资源局或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乌恰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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